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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特搜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你单位法定代表人系方凯歌；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110MA27YMR04L，
拖欠方庆伟等 30 名员工 2018 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的工资共计人民币 356786.35 元
的违法行为，针对违法行为，我局依法作
出江人社监处字[2019]001 号 的行政处
理决定，根据《浙江省拖欠工资“黑名单”
管理实施办法》（浙人社发[2018]30 号）及

《杭州市劳动保障监察违法行为黑名单认
定和公布办法》（杭人社发[2017]10 号）之
规定，现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列入劳动
保 障 违 法 行 为 黑 名 单 ，列 入 期 限 为 3

年，黑名单信息并将在部门门户网站等平
台予以公布，并由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
戒。因无法直接送达你单位，特此公告送
达。

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10日，即视
为送达。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在
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机关提
出异议。经复核后，异议不成立的，本机关
将维持本决定；异议成立的，本机关将及时
变更或撤销本决定，并将你单位移除劳动
保障违法行为黑名单。

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7月25日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9年7月25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2民初661号

孙汶铨：本院对原告北京利通汽车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为与被告孙汶铨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 一、被告孙汶铨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利通汽车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杭州分公司支付代偿款31360.43元；二、被告孙
汶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利通汽
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

（自2018年12月3日起，以未付代偿款为基数，按照
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三、原告北京利通汽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有权对被告孙汶铨抵押的车牌号为浙 A8WQ48
的 奇 瑞 路 虎 极 光 牌 轿 车 （ 车 架 号 ：
L2CVA2BG7FG106265）拍卖、变卖或折价所得价款
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北京利通汽车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66元，由原告北京利通汽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杭
州分公司负担1082元，被告孙汶铨负担584元。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3222号

浙江康硒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李鹏：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上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浙
江康硒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李鹏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外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
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2289号

杭州优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陈雪雷：本院受
理原告谭治朋与被告杭州优程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陈雪雷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9)浙 0106 民初 22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未领取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
法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率。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472号

陈志晓：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清盛置业有限公司
与被告陈志晓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10民初472
号及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浙江中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申请人宋月娟诉你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纠纷
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9年9月20
日16时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嘉兴市南
湖区景宜路989号202）开庭审理此案。请准
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中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申请人李全明诉你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纠纷
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9年9月20
日14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嘉兴市南
湖区景宜路989号202）开庭审理此案。请准
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中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申请人姜玲诉你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纠纷
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9年9
月19日9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嘉兴
市南湖区景宜路 989 号 202）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
裁决。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中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申请人顾加萍诉你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纠
纷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9年
9 月 20 日 9 时 30 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嘉
兴市南湖区景宜路 989 号 202）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
裁决。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7月25日

仲裁公告

杭州齐集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存在拖欠翁郑景、刘磊磊等

22 名员工 2018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间的工
资共计人民币 95166 元 的违法行为，针
对该违法行为，我局依法作出江人社监
处字[2019]007 号 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据

《浙江省拖欠工资“黑名单”管理实施办
法》（浙人社发[2018]30 号）及《杭州市劳
动保障监察违法行为黑名单认定和公布
办法》（杭人社发[2017]10 号）之规定，拟
将被告知单位列入劳动保障违法行为黑

名单，列入期限为 3 年，并将在部门门
户网站等平台予以公布，并由相关部门
实施联合惩戒。因无法直接送达你单
位，特此公告送达。

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10日，即视
为送达。被告知单位（人）有权进行陈述和
申辩，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
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视
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7月25日

公 告

杭州阿佤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你单位法定代表人系吴成富；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330104MA2B0QCY62因拖欠
姚宪利等20名员工2018年9月至10月工资
共计人民币182312元，且涉嫌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我局于2019年1月7日移送公安侦
办。根据《浙江省拖欠工资“黑名单”管理实
施办法》（浙人社发[2018]30号）及《杭州市劳
动保障监察违法行为黑名单认定和公布办
法》（杭人社发[2017]10 号）之规定，现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列入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黑名单，列入期限为 3 年，黑名单信息并将

在部门门户网站等平台予以公布，并由相关
部门实施联合惩戒。因无法直接送达你单
位，特此公告送达。

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10日，即视
为送达。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在收
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机关提出
异议。经复核后，异议不成立的，本机关将
维持本决定；异议成立的，本机关将及时变
更或撤销本决定，并将你单位移除劳动保障
违法行为黑名单。

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7月25日

公 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朱良国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朱良国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朱良国。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朱良国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

朱良国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朱良国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朱良国

2019年7月25日
附： 单位：人民币元

朱良国联系电话：13666578777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西姜路28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截止2019年7月4日的贷款本金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朱良国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
算。

2、若债权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算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序号

1

贷款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债务人

丽水市新航实业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止2019年7月4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7年丽中经银合人贷字第198号

2017年丽中经银合人贷字第206号

本金

23,972,729.73

12,407,920.91

36,380,650.64

欠息

2，326,739.24

1,204,284.90

3,531,024.15

担保人

丽水市新航实业有限公司（抵押）、浙江旭利合成革有限公司（保证）、浙江宇康合成革有限公司（保证），王海波（保证）、邵秀
平（保证）、王海峰（保证）、张海蓉（保证）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以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
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包括但不限于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
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若

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包括但不限于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由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7月25日

《公告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债务人名称

国鼎黄金有限公司

浙江良康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东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诸暨市赛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富兰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动之衡平衡机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动之衡平衡机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万润建设有限公司

转让本金余额（单位：元，截止2019年5月20日）

91,636,793.33

2,994,820.76

80,900,000.00

6,168,589.54

691,020.99

83,676.77

900,000.00

18,714,893.64

10,859,753.75

转让利息余额（单位：元，截止2019年5月20日）

2,303,546.77

208,097.55

4,012,014.05

960,639.54

117,985.39

10,225.08

97,567.97

2,040,410.65

249,935.25

担保人名称

保证人：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徐建刚

保证人：绍兴上虞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浙江古越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古越轩书画社、杜金康、卢亚文

抵押人：浙江东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新东旺实业有限公司、刘国苗、章国丽、刘莎

保证人：浙江东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新东旺实业有限公司、王光辉、蒋冠兰、王姣娜、徐建峰 出质人：王国平

保证人：浙江东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新东旺实业有限公司、诸暨市王字布艺织造厂、王光辉、蒋冠兰

保证人：浙江东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章云、章铝澍

保证人：浙江东旺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章云、章铝澍

抵押人：浙江永新化纤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七大洲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新化纤有限公司、诸暨永新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金银焕、金炳棋、金光琦、俞柯萍

抵押人：诸暨万润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张月光、章彩华、朱丁立、汪晓丽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宁波久巨集团有限公司（曾用
名：宁波富帆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债权总额为
2641.71 万元。债务人位于宁波市，该债权
由宁波天元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沙雅富宏纺
织有限公司、沙雅富红棉业有限公司、王星
平提供保证担保，由借款人所有的位于丹西
街道丹阳路 388-1 号工业用房，房产面积
4810.75平方米，土地面积3607.15平方米提
供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
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
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
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
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叶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253
电子邮件：yel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浙江南翔电工有限公司等13
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2019年 6月
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21118.62万元。
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温州市等
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

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
cn 。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
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李朝晖
联 系 电 话 ： 13806895662

0571-85774702
电子邮件：lizhaohu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葛建选、施红江：
三门县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3 月 7 日裁

定受理对三门可尼思工艺品有限公司的破
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浙江昶日律师事务所担
任管理人。

你们系三门可尼思工艺品有限公司股
东。管理人现向你们公告送达人民法院的
民事裁定书、通知书以及管理人的通知书等
文书资料。希望你们遵照《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向管理人或人民法院
履行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包括且不限于：
移交公司的财产、财务账簿、会计凭证、文书

资料、公司印章，提交公司的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和
现有在册职工名单、职工安置预案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说
明，列席债权人会议，配合管理人工作、接受
询问或质询、补缴未完全认缴出资的注册资
本金等等）。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 18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
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
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
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
批复》之规定，如果你们拒绝接收邮寄的文
书资料，或在接收后拒不全面履行上述文书
资料的要求义务及公司股东的法定义务（即
怠于履行股东义务），导致破产清算案件无
法进行清算或者不能全面、顺利进行清算
的，你们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对三门可尼思
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特此释明！
三门可尼思工艺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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